
申請國民健康署公告之「乳癌確認診斷醫療院所」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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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乳癌確認診斷醫療院所」
申請資格條件

1. 專任或兼任乳房外科醫師或一般外科醫師
2. 專任放射診斷科專科醫師
3. 專任或兼任病理科專科醫師

專任 : 1.執業執照影本、2.專科醫師證書
兼任 : 1.執業執照影本、2.專科醫師證書、

3.醫事人員報備支援證明(合作證明、門診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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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自113年1月1日實施)



「乳癌確認診斷醫療院所」 

送審文件檢核表 

註：專任醫師執業執照標註之執業地點需為申請醫療機構，          

兼任醫師需檢附醫事人員報備支援證明。 

審查條件 送審文件(影本) 
審核 

結果 

至少一名專任或兼任 

乳房外科醫師或一般外科醫師 

醫師執業執照
註

 是 否 

乳房外科專科醫師證書 

或外科專科醫師證書 
是 否 

至少一名專任 

放射診斷科專科醫師 

醫師執業執照
註

 是 否 

放射診斷科專科醫師證書 是 否 

至少一名專任或兼任 

病理科專科醫師 

醫師執業執照
註

 是 否 

解剖病理科專科醫師證書 是 否 


